
國立苗栗農工彈性學習時間與自主學習實施規定 

中華民國 107年 10 月 16日 107學年第 1 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訂定 
中華民國 108年 3月 26日 107 學年第 2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23 日 110 學年第 4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 114 年 2 月 6 日 113 學年第 2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修訂 

一、依據： 
（一）教育部 110 年 3 月 15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00016363B 號令發布修正之「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二）教育部 112年 6月 8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20064831A號令發布之「高級中等學校課

程規劃及實施要點」。 
二、目的：為拓展學生學習面向、減少學生學習落差及促進學生適性發展，並落實學生自主

學習精神。 
三、本校彈性學習時間之實施原則： 

（一）實施時間：每週 35節中，分班群固定時段為該班群之彈性學習時間。 

（二）彈性學習時間之實施地點以本校校內為原則；如有特殊原因需於校外實施者，應經
校內程序核准後始得實施。 

（三）本校彈性學習時間所規劃之課程，應詳列開設學年、開設名稱、每週節數、開設週
數、實施對象、開設類型、師資規劃和是否授與學分等，規劃表如附件 1。 

四、本校彈性學習時間之實施內容： 
（一）補強教學規劃： 

1.由國、英、數開設補強性課程，由會考成績 C級、前一學期各科或學業成績後 25
％之學生視自己需求選課。 

2.由各專業類科視學生學習落差情形，擇其須補強科目或單元，開設補強性課程，
學生視自己需求並依各課程選讀篩選規定選課。 

（二）充實教學規劃：由各（學）科開設充實、增廣性選修課程(含微課程)，開放給學生
自由選讀。 

（三）選手培訓規劃： 

1.採教師指定制，由各指導單位(教師)於開課前開具名單與培訓期程備查，申請表
如附件 2。培訓代表學校參加競賽之選手，包含技藝（能）、專題製作、科展、田
徑隊、球類及國語文等競賽（含儲備選手），指導教師應於學生選手培訓期間，定

期完成選手培訓指導紀錄表(如附件 3)。 
2.學生上課週數以全學期授課為原則，如未能全學期指導時，則學生須於開課前擇
一門課程或自主學習於培訓前或後進行修習，惟選手培訓之教師鐘點費依第七點
規定辦理。 

（四）自主學習規劃：採學生申請制，由學生自行提出自主學習申請表，經審查通過後實
施。 

五、本校學生自主學習之實施規範： 
（一）實施時間：彈性學習時間。 
（二）實施地點：以圖書館為主，或其他經指導老師指定之地點為輔。 

（三）實施對象：全校學生。 
（四）實施原則： 

1.學生於每學期彈性學習選課期間，規劃進行自主學習，並得採個人或小組方式（1
組 4人為限），進行專題（書）、議題或創新實作，且應安排進行成果報告或展
示。 

2.學生應填具自主學習申請表（如附件 4）提出申請，自主學習的學習計畫應包括擬
訂自主學習的主題、內容、進度、方式及所需資源或設備等，並經家長（法定代
理人）與相關處室簽核，由教務處審核通過後實施。 

3.每位指導教師之指導學生人數，以 12人以上、班級核定人數以下為原則。指導教



師應於學生自主學習期間，定期與指導學生進行個別或團體之晤談與指導，以瞭
解學生自主學習進度、提供學生自主學習建議，並完成自主學習晤談及指導紀錄

表(如附件 5)。 
4.學生需定期攜帶自主學習成果紀錄表，紀錄自主學習內容並由指導老師認證（如
附件 6）。 

5.學生於該彈性學習時間若未依規定至指定地點參與學習而逗留於外者、或未依規
定由指導老師進行認證者，依校規議處。 

六、本校彈性學習時間之學分授予方式：  
（一）彈性學習時間之學分，採計為學生畢業總學分。 
（二）彈性學習時間之成績，不得列入學期學業總平均成績、學年學業總平均成績計算，

亦不得為彈性學習時間學年學業成績之計算。 
（三）學生修讀本校課程計畫訂定得授與學分之彈性學習時間課程，並符合以下要件者，

其彈性學習時間得授予學分： 
1.修讀全學期授課之充實（增廣）教學或補強性教學課程。 

2.修讀期間缺課節數未超過該教學課程全學期教學總節數三分之一。 
3.修讀後，經任課教師評量後，學生學習成果達及格基準。 

（四）彈性學習時間未取得學分之教學課程不得申請重修。 
七、本校彈性學習時間之教師教學節數及鐘點費編列方式： 

（一）充實（增廣）教學與補強性教學：個別教師擔任充實（增廣）教學與補強性教學課
程全學期授課或依授課比例滿足全學期授課者，得計列為其每週教學節數。授課比
例未滿足全學期授課時，依其實際授課節數核發教師授課鐘點費。 

（二）選手培訓： 
1.鐘點費編列以領域或類科為單位。 
2.鐘點費計算以申請選手培訓項目最多之學期為基礎，由國教署補助之該班群班級
數 0.5倍鐘點費總額依類科開設之彈性學習學分數等比例分予各申請領域或類科
(超過 18節者以 18節計算)，此分配額度並適用於其它學期申請選手培訓之各領
域或類科。 

（三）學生自主學習：教師指導學生自主學習，指導鐘點費不得超過學生自主學習總節數
二分之一。惟自主學習申請人數低於 12人時，教師指導鐘點費，不得超過學生自
主學習總節數三分之一。 

八、本實施規定之實施檢討，應就實施內涵、場地規劃、設施與設備以及學生參與情形，定
期於每學年之課程發展委員會內為之。 

九、本實施規定經課程發展委員會討論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並納入本校課程計畫。 

  



附件 1 

彈性學習時間規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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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國 立 苗 栗 農 工      學 年 度 第    學 期    彈性學習時間 

選手培訓實施申請表 

指導教師姓名  指導競賽名稱  

競賽級別 □國際級或全國級    □區域級    □縣市級 

競賽日期  培訓期程/週數  

培訓學生資料 

班級 學號 姓名 

   

培訓規劃與內容 

序號 日期/節次 培訓內容 培訓地點 

1    

2    

3    

4    

5    

6    

7    

8    

9    

10    

競賽主責處室  指導老師  

實研組  註冊組  

教學組  教務主任  

 

  



附件 3 

國 立 苗 栗 農 工      學 年 度 第    學 期    彈性學習時間 

選手培訓指導紀錄表 

指導教師姓名  指導競賽名稱  

競賽級別 □國際級或全國級    □區域級    □縣市級 

競賽日期  培訓期程/週數  

培訓學生資料 

班級 學號 姓名 

   

培訓指導紀錄 

序號 日期/節次 培訓內容 學生缺曠紀錄 教師簽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競賽主責處室  指導老師  

實研組  註冊組  

教學組  教務主任  

  



附件 4 

國 立 苗 栗 農 工      學 年 度 第    學 期    彈性學習時間 

自 主 學 習 申 請 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編號 
（不必填寫） 

班    別 學號 姓名 家長（法定代理人）簽名 

  
 

 

    

    

    

主題名稱  

主題內容 

（請簡單敘述） 

 

 

學習主題 
□1.專題（書） □2.議題 □3.創新實作  

□4.其他                                  （請註明） 

實施地點 □1.圖書館  □2.其他                      （請註明） 

學習成果 
□1.報告  □2.發表  □3.展示   

□4.其他                                  （請註明） 

進

度

安

排 

週次 日 期 學習內容簡述（請條列） 

1   

2   

3   

4   

5   

6   

7   

8   

9   

10   

指導老師  導  師  
科主任 

(課諮教師) 
 

實驗研究組  註冊組  教學組  

圖書館主任  教務主任  

審核結果 □通過   □不通過 

  



附件 5 

國 立 苗 栗 農 工      學 年 度 第    學 期    彈性學習時間 

自主學習晤談及指導紀錄表 

指導學生

資料 

班級 學號 姓名 

   

   

   

   

主題名稱  

實施地點 □1.圖書館  □2.其他                      （請註明） 

自主學習

學習目標  

序號 日期 諮詢及指導內容摘要紀錄 指導教師簽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指導老師  實研組  

教學組  教務主任  

  



附件 6 

國 立 苗 栗 農 工      學 年 度 第    學 期    彈性學習時間 

自主學習成果紀錄表 

申請學生

資料 

班級 學號 姓名（請親自簽名） 

   

主題名稱  

實施地點 □1.圖書館  □2.其他                            （請註明） 

自主學習

學習目標 
 

自主學習

成果記錄 

序號 實施內容與進度 自我檢核 指導教師確認 

1 

與指導教師討論自主學習規劃，完

成本學期自主學習實施內容與進

度。 

□優良 □尚可 

□待努力 
 

2  
□優良 □尚可 

□待努力 
 

3  
□優良 □尚可 

□待努力 
 

4  
□優良 □尚可 

□待努力 
 

5  
□優良 □尚可 

□待努力 
 

6  
□優良 □尚可 

□待努力 
 

7  
□優良 □尚可 

□待努力 
 



8  
□優良 □尚可 

□待努力 
 

9  
□優良 □尚可 

□待努力 
 

10  
□優良 □尚可 

□待努力 
 

11 參與自主學習成果發表。 
□優良 □尚可 

□待努力 
 

12 完成自主學習成果紀錄表撰寫。 
□優良  □尚可 

□待努力 
 

自主學習

成果說明 

 

 

自主學習

學習目標

達成情形 

 

 

自主學習

歷程省思 

 

 

 

 

 

指導教師

指導建議 

 

 

 

指導教師  教學組長  教務主任  

 


